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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口腔正畸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综合考核方案 

（2023 版） 

根据《上海市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沪卫计

委科教〔2013〕3 号）的有关规定及《上海市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

综合考核工作计划》的要求，特制定上海市口腔正畸科专科医师规范

化培训结业综合考核方案，作为本市口腔正畸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

结业综合考核的依据，确保上海市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综合考核

质量，达到专科培训预期目标。 

口腔正畸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，需要根据专科培训目标，

突出临床思维和临床实践技能考核，充分体现应考者的口腔正畸科专

科核心能力。 

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分阶段进行，‘第一阶段专业理论

考核’于第二学年下学期进行，‘第二阶段临床操作技能考核’于第

三学年上学期进行，‘终期综合能力考核’分两站（笔试、面试）于

第三学年下学期进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2 

 

第一阶段专业理论考核 

 

专业理论考核  总分 120 分 

考核方式：人机对话考试，考试时间 120 分钟。 

考核题型：A1、A2、A3、A4、B 型题、X 型题和仿真题等。 

公共课程理论考试：（20 分） 

专科基础理论和临床专业知识：（100 分） 

1、10%专科基础理论（解剖、生理、病理、药理、新进展等） 

2、10%特殊影像学判读 

3、30%常见病规范化诊疗 

4、30%疑难病例分析 

5、20%危重病人抢救 

 

第二阶段临床操作技能考核 

 

临床操作技能（100 分） 

    考核操作项目：正畸托槽直接粘结技术（半口）。  

考核形式：由院内外考官小组进行考核，专科基地就地考核，考

核专家实地观看门诊操作。至少同时有二名专家监考打分，取平均值。

总分 100 分，根据评分表当场打分。 

 

终期综合能力考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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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终期综合能力考核笔试（总分 120 分） 

考核方式：集中统一书面考核，考试时间 90 分钟。 

（一）口腔正畸专科门诊病历书写考核（50 分） 

考生根据所给的患者的简单主诉、基本信息、口内像、口外像及

影像学检查，书写完整的口腔正畸专科门诊病历 1 份，并给出治疗计

划，要求如下： 

1、病历完整，重点包括：主诉、现病史、既往史、检查、辅助检

查、诊断、鉴别诊断、治疗方案的设计以及治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

险评估及预后等。 

2、书写规范，专业术语使用正确。 

3、思路清晰、条理清楚，逻辑缜密。 

（二）活动矫治器的设计（50 分） 

考生根据所给的患者基本信息和相关临床检查资料填写相应活动

矫治器的设计技工单，要求如下： 

1、设计方案合理正确。 

2、矫治设计图和矫治器名称一致。 

3、设计图各个结构表述清楚明确。 

（三）英译中（20 分） 

以临床专科内容为主、3000 个字符。 

 

二、终期综合能力考核面试（总分 100 分） 

此项包含疑难病例分析、医患沟通能力和科研教学能力考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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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方式：个别面试，考核时间共 50 分钟。由 3~5 位考官参加面

试和打分。 

1、疑难病例分析、医患沟通能力（共 80 分） 

（1）疑难病例分析（50 分）：考生从自己三年内治疗完成的病例

中选出安氏Ⅰ类、Ⅱ类、Ⅲ类及多学科联合治疗病例各一例，分别制

作 PPT，PPT 中内容需包括：该患者矫治前、治疗中以及治疗结束后

的口外像、口内像；患者矫治前和矫治结束后的影像学资料分析。考

试时抽签一份 PPT，根据 PPT 进行口腔临床病例分析汇报。要求分析

汇报的内容包括主诉、现病史、既往史、体检及辅助检查、全身状况

评估、诊断、鉴别诊断、矫治方案的设计、矫治过程和治疗结果以及

对矫治预后的评估等。 

（2）医患沟通能力（30 分）：由考官模拟患者，考核考生的医患

沟通能力和行为管理能力，评分要点如下： 

1）告知本人身份及确认对方身份。 

2）礼仪：仪态、着装、文明用语、谈话思路及自信度。 

3）告知患者目前存在的需要矫正的问题列表、需要采取的治疗方

法、步骤、疗程及其意义并告知患者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及预后。 

4）对于患者提问及疑虑的解答（疏导能力）。 

2、科研及教学能力（20 分） 

根据细则要求，由考生提交 1 篇专培期间以第一作者在专业相关

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（或录用）的临床性论著或在 SCI 期刊上发表（或

录用）的论文。本考核着重立足培训对象在临床科研能力方面的提升，

决非以 SCI 论文等为判断临床科研能力的依据。考生根据自己发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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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篇文章用 PPT 汇报，作为临床教学能力考核，并回答考官的有关提

问，时间 10 分钟（其中考生汇报时间不超过 8 分钟），教学能力评分

要点如下： 

（1）课件制作 

1）内容简明扼要，概念准确充实，重点突出，条理清晰，逻辑性

强，深度和广度恰当，必要的新进展内容。 

2）演示制作规范，富有创意、美观，有效运用图像、声像多种手

段，做到图、文、声等并茂达意。 

（2）教学演示 

1）表达能力：普通话讲课，语言生动，语音语速适当。 

2）善于适度运用表情、肢体语言，目的性强，层次分明，富有表

现力、吸引力。 

3）着装大方得体。 

 

考核常规要求 

 

一、成绩评定 

1、考核成绩只设合格和不合格两种结果。 

2、每站均合格者视为结业综合考核合格。 

3、各阶段考核当年不设补考，不合格者可参加第二年相应不合格

项目的考试，终期考核需达到科研要求并完成第一、第二阶段考核并

合格者方可参加。 

二、报考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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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专科医师于完成培训当年可参加结业综合考核并提供规定的报

考相关材料。 

2、培训医院对专科医师的报考资格进行初审，并上报上海市医师

协会复审。 

三、出勤时间审核 

1、三年培训计划的是 36 个月；四年培训计划的是 48 个月（神经

外科）；两年培训计划的是 24 个月（普儿科）。 

2、计算培训时间是从培训开始时间至结业当年的 8 月 31 日。 

3、培训期间累计请假时间超过 6 个月者，延长培训时间一年，取

消当年报考结业综合考核的资格。 

4、培训期间累计请假时间不超过 6 个月者（含 6 个月），可按时

参加当年的结业综合考核，但必须补足培训计划规定的时间，方可领

取《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》。 

四、报考提交材料 

1、各培训医院提交《上海市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综合考核报

名汇总表》纸质版（加盖公章）和电子版。 

2、按各专科结业考核方案要求，各培训医院提交参加结业考核人

员的科研材料。 

3、各培训医院备齐参加结业考核人员的轮转手册及相关材料以备

核查。 


